
证券代码：603030� � �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30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5月7日、5月8日、5月11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

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

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

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

上述重大事项。

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朱斌先生函证确认，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

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 目前不存在任

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

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1日

股票代码：002148� � � �股票简称：北纬通信 公告编号：2015-026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5年4月30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5,852,87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1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9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095000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1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0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20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132 傅乐民

2 01*****906 彭伟

3 01*****534 许建国

4 00*****908 潘洁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国兴大厦26层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黄潇

咨询电话：010-88356661

传真电话：010-88356273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43� � � �证券简称：烟台万润 公告编号：2015-028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变更说明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烟台万润：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公司计划将中文名称由“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节能万润股份有

限公司” ，英文名称由“Yantai� Valiant� Fine� Chemicals� Co.,Ltd” 变更为“Valiant� Co.,Ltd” 。本

次会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万润：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本次公司计划变更公司名称与证券简称。

2015年5月7日，公司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二、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变更原因说明

为使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更能体现公司的战略和发展规划，在品牌塑造、市场拓展等方面

发挥有利的效用，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进行变更。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2015年5月13日起，公司证券名称由“烟台万润

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由“Yantai� Valiant�

Fine� Chemicals� Co.,Ltd” 变更为“Valiant� Co.,Ltd” ，证券简称由“烟台万润” 变更为“万润股

份” 。英文简称不变，仍为“Valiant” ，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643。

四、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烟台万润：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烟台

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2015年5月7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

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贰亿柒仟伍佰陆拾肆万元整 叁亿叁仟玖佰捌拾柒万壹仟贰佰伍拾元整

营业期限 1995年07月05日至2015年07月04日 1995年07月05日至 年 月 日

除上述信息外，营业执照其他信息未发生变更，具体营业执照其他信息如下：

注册号：37063501800708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住所：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

指山路11号；法定代表人：赵凤岐；成立日期：1995年07月05日；经营范围：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

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有效期以许可为准)。液晶材料、医药中间体、光电化学产品、专项化学用

品(不含危险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出口本企业自产的产品，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房屋、设备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变更外，《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修改情况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进行了备案登记。

特此公告。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05月13日

0证券代码：002661� � �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2015-043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4月8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5,9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4.750000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18日

2、除权除息日：2015年5月1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配的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1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97 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

2 00*****888 陈晓珍

3 00*****691 陈源芝

4 01*****489 陈克忠

5 01*****431 陈克明

6 01*****897 陈 晖

7 01*****774 陈 宏

8 01*****043 张 瑶

五、本次实施利润分配后，公司股本情况未发生变动。

六、联系方式

1、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产业园振华路28号

2、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法务部

3、联 系 人：王勇、陈燕

4、咨询电话：0731-89935187� � �传 真：0731-89935152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40� � �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2015－016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通知情况：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2015年4月1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 www.� cninfo.com.cn）。

三、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2日（周二）下午14:3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8号万达广场C座2111会议室。

4、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1日-2015年5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至2015年5

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熊俊

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0,636,102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61.2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150,636,1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五、会议审议情况：

经合并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50,636,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

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50,636,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

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50,636,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

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4年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50,636,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

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50,636,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

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6、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50,636,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

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尹磊、沈苏宁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

效。

七、备查文件

1、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55� � �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2015-017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四、议案五和议案六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监、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2015年5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12日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赫男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52人，代表股份210,693,3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0149%。

1、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30人，所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09,958,9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0.871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2人， 所持有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为734,4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430%。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42人，代表股份9,182,462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787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0,1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3%；反对

526,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弃权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0,1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3%；反对

526,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弃权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0,1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3%；反对

526,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弃权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4、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10,0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1%；反对

636,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股份数的93.0720%；反对636,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6.928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5、审议《关于董事、监事2015年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0,1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3%；反对

532,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0%；弃权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6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股份数的93.7657%；反对532,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5.8041%；弃权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4302%。

6、审议《关于续聘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0,1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3%；反对

532,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0%；弃权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6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股份数的93.7657%；反对532,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5.8041%；弃权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4302%。

7、审议《关于2015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0,1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3%；反对

526,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弃权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8、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10,1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3%；反对

526,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弃权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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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每股转增1股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 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19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18元

● 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

● 除权（除息）日：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

● 新增无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日：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于2015年5月5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5年5月6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4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止2015年5月18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392,421,0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转

增1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8,484,200.80元、转增股本392,421,004股。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784,

842,008股,增加392,421,004股。本次转增股本是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涉

及扣税。

（四）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派

发股息红利时，暂按5%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19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2、对于持有本公司限售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按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18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8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

股人民币0.2元。

5、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

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8元人民币。

三、相关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

2、除权除息日：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

3、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

4、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5月19日（星期二）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5年5月18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公司股东—新疆冠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九团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团持有的公司股份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二）公司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四）本次转增的股份将按照中登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定，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

网络系统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 目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转增）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0,321,004 30,321,004 60,642,008

其中：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0,321,004 30,321,004 60,642,008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62,100,000 362,100,000 724,200,000

其中：A股 362,100,000 362,100,000 724,200,000

股份总额 392,421,004 392,421,004 784,842,008

七、按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上年度每股收益

实施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784,842,008股摊薄计算的公司2014

年度每股收益为0.2103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48号小区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 人：金建霞 陈莉

联系电话：0996-2113386� � 0996-2113788

联系传真：0996-2113676

邮政编码：841000

九、备查文件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662� � � �证券简称：强生控股 公告编号：2015-013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同乐路189号(靠近虹梅路、罗锦路)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4,855,2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9279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洪任初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鲁国锋、樊建林、薛美根因公外出，未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虞慧彬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853,813 99.999719 1,400 0.000277 20 0.000004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853,813 99.999719 1,400 0.000277 20 0.000004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853,813 99.999719 1,400 0.000277 20 0.000004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853,813 99.999719 1,400 0.000277 20 0.000004

5、议案名称：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853,813 99.999719 1,400 0.000277 20 0.00000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853,713 99.999699 1,400 0.000277 120 0.000024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853,713 99.999699 1,400 0.000277 120 0.00002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489,713 99.927599 365,500 0.072397 20 0.00000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853,813 99.999719 1,400 0.000277 20 0.000004

10、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姚贵章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853,813 99.999719 1,400 0.000277 20 0.000004

1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张国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853,813 99.999719 1,400 0.000277 20 0.000004

12、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1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534,840 99.735203 1,400 0.261067 20 0.003730

8

关于公司2015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170,740 31.839033 365,500 68.157237 20 0.003730

10

关于补选姚贵章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534,840 99.735203 1,400 0.261067 20 0.003730

11

关于补选张国明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534,840 99.735203 1,400 0.261067 20 0.0037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特别决议议案为：议案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江子扬、王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3日

2015年 5 月 13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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